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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及滙豐強積金自選計劃（分別稱或合稱為「滙豐集成信託計劃」）

2016年12月

致各參與僱主及成員的預設投資策略實施前通知書

注意：本通告乃屬重要文件，務請即時細閱。閣下如對本文件的內容有任何疑問，應徵詢獨立專業意
見。滙豐集成信託計劃的營辦人及信託人謹對本通告所載資料承擔責任。

本通告只撮要「預設投資策略」於滙豐集成信託計劃上的修訂。「預設投資策略」的詳情列明於滙豐集成
信託計劃的主要推銷刊物（「主要推銷刊物」）的首份及第二份補充文件，閣下請參閱主要推銷刊物及首
份及第二份補充文件以了解「預設投資策略」的詳情。主要推銷刊物及其首份及第二份補充文件將透過
滙豐強積金網站 www.hsbc.com.hk/mpf發放，閣下亦可致電滙豐強積金僱主熱線(852) 2583 8033或滙
豐強積金成員熱線(852) 3128 0128索取。

在投資「預設投資策略」前，閣下必須衡量個人可承受風險的程度及閣下的財政狀況。請注意核心累積
基金與65歲後基金（合稱「預設投資策略基金」）未必適合閣下，而核心累積基金與65歲後基金的風險級
數與閣下的風險取向或出現風險錯配的情況（組合的風險或高於閣下的風險取向）。在作出投資決定時，
如閣下就「預設投資策略」是否適合閣下而有任何疑問，請徵詢財務及╱或專業人士的意見，並因應閣
下的個人狀況而選擇最適合的投資選擇。
 

致各參與僱主及成員：

本通知旨在知會閣下有關強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的重要更改將於2017年4月1日生效（「生效日期」）。由生
效日期起，「預設投資策略」將會取代滙豐集成信託計劃的現有預設基金（定義見以下前言）而成為滙豐
集成信託計劃的預設投資安排。

由於強積金法例所作的更改可能會影響閣下的累算權益及未來投資（定義見以下前言），閣下必須細閱
本通知。本通告中未定義的詞語應與滙豐集成信託計劃的主要推銷刊物中規定的詞語具有相同含義。

1. 甚麼是「預設投資策略」？

• 「預設投資策略」是一項根據強積金計劃條例規定的預設投資安排。對於並沒有為其強積金戶口
作出基金選擇的成員，其累算權益及未來投資（即未來供款及轉移自另一項註冊計劃的累算權
益）（「未來投資」）將會按照「預設投資策略」來作出投資。「預設投資策略」本身亦可作為成員的一
項投資選擇。

• 「預設投資策略」並非一項基金 – 而是一項運用兩項成分基金，即核心累積基金與65歲後基金的
策略；隨著成員步向退休年齡而自動降低成員的風險。預設投資策略基金將以全球分散方式作
投資，並投資於不同級別資產（例如：股票、債券、貨幣市場工具等）。「預設投資策略基金」的投
資目標及政策詳細列明於本通告的附錄。「預設投資策略基金」受制於法例施加的費用及開支上
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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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預設投資策略」對閣下有何影響？

若閣下在滙豐集成信託計劃下的賬戶乃在生效日期之前設立（「既有賬戶」），視乎閣下之前有否作
出任何基金選擇，「預設投資策略」或會以不同方式對閣下構成影響：

• 若閣下已就既有賬戶的累算權益和未來投資作出有效的投資指示，或閣下於生效日期前已年屆
60歲或以上，則閣下不會因實施「預設投資策略」而受到影響。

• 若閣下於生效日期當日，既有賬戶的全部累算權益已投資於現有預設基金（現為滙豐集成信託計
劃的「強積金保守基金」（「現有預設基金」）），且並沒有為既有賬戶作出有效投資指示，閣下將於
2017年9月底或之前另獲發通知（即「預設投資策略重新投資通知書」）。預設投資策略重新投資通
知書將說明若閣下未有在特定時限內回覆以作出投資選擇，則閣下在現有預設基金的累算權益
將會被全數贖回並按照「預設投資策略」作出重新投資。因此，如閣下接獲預設投資策略重新投
資通知書，請特別留意內容並作出恰當安排。閣下務請留意，現有預設基金的風險可能有別於
「預設投資策略」，閣下或會因為累算權益重新投資於「預設投資策略」而須承擔市場風險。

• 在特殊情況下，若既有賬戶的累算權益乃轉移自同一滙豐集成信託計劃的另一個賬戶，（例如：
倘若終止受僱，而閣下供款賬戶內的累算權益被轉移至同一滙豐集成信託計劃的個人賬戶），則
閣下於既有賬戶內的累算權益將會按照緊接轉移前的相同方式作出投資，惟除非另有指示，閣
下的未來投資或會在預設投資策略實施後投資於「預設投資策略」。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下
文「C節 – 對在「預設投資策略」實施當日或之後設立的新賬戶及既有賬戶的影響」。

3. 就「預設投資策略」而言，滙豐集成信託計劃作出的其他修訂?

• 自生效日期起，就「預設投資策略」而言，有關滙豐集成信託計劃將作出以下修訂（「成分基金修
訂」）：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 透過以下方式轉換現有平穩增長基金：
 (a) 更名為核心累積基金，及
 (b) 更改其投資目標及資產配置以成為核心累積基金；及
• 透過以下方式轉換現有靈活管理基金：
 (a) 更名為65歲後基金，及
 (b) 更改其投資目標及資產配置以成為65歲後基金

滙豐強積金自選計劃 • 透過以下方式轉換現有自選平穩增長基金：
 (a) 更名為核心累積基金，及
 (b) 更改其投資目標及資產配置以成為核心累積基金；及
• 設立一個符合65歲後基金要求的新成分基金

以上更改適用於成員選擇平穩增長基金及╱或自選平穩增長基金（更名及更改以成為核心累積基
金）及╱或靈活管理基金（更名及更改以成為65歲後基金）作為投資選擇。有關進一步詳情，請參閱
下文「G節 – 其他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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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閣下是否需要採取任何行動？

• 除上述外，在其他情況下閣下的累算權益及未來投資或會因為「預設投資策略」的實施而受到影
響。閣下如對所蒙受的影響及所需採取的行動有任何查詢，請致電滙豐強積金僱主熱線(852) 2583 

8033或滙豐強積金成員熱線(852) 3128 0128。

• 閣下若於生效日期後收到預設投資策略重新投資通知書，務請特別留意內容，並作出恰當安排。

A. 甚麼是「預設投資策略」？

「預設投資策略」是一項預先制訂的投資安排，主要為沒有興趣或不打算作出基金選擇的計劃成員而
設計，而對於認為適合自身情況的成員來說，「預設投資策略」本身亦可作為一項投資選擇。計劃成
員如沒有作出投資選擇，其未來投資將會按照預設投資策略來作出投資。法例規定每個註冊計劃均
須提供「預設投資策略」，所有註冊計劃下的「預設投資策略」設計都大致相同。

 (a) 目標與策略

「預設投資策略」透過於不同年齡按照預定配置百分比來投資於兩項成分基金，即核心累積基金與
65歲後基金，旨在平衡風險與回報的長期影響。核心累積基金會將約6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較高
風險資產（較高風險資產一般指股票或類似投資）及約4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較低風險資產（較低
風險資產一般指債券或類似投資），而65歲後基金則會將約2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較高風險資產
及約80%的資產淨值投資於較低風險資產（參照以下圖1）。兩項預設投資策略基金均採納環球分
散的投資原則，並運用不同類別的資產，包括環球股票、固定收益、貨幣市場工具和現金，以及
強積金法例容許的其他類別資產。

圖1：按照「預設投資策略」下預設投資策略基金的資產配置

較低風險資產（主要為環球債券）

較高風險資產（主要為環球股票）

 
 核心累積基金

50 以下 50-64 65 以上 年齡
65 歲後基金

40%

60%

80%

20%

注意：  投資組合在任何一個特定時間於較高風險資產╱較低風險資產的確實比例有可能因為市
場波動而偏離目標分配軌道。

 (b) 每年降低風險

透過「預設投資策略」投資的現有累算權益及未來投資將以因應成員年齡來調整風險的方式投資。
「預設投資策略」將會隨著成員年齡增長而自動減少投資於較高風險資產，並相應增加投資於較低
風險資產，藉此管理投資風險。策略乃透過隨著時間逐步減持核心累積基金及增持65歲後基金以
達致降低風險的目標。50歲前的資產配置會維持不變，之後逐步降低，直至64歲為止，之後便維
持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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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括而言，根據「預設投資策略」：

(1) 當成員未滿50歲，所有現有累算權益及未來投資將會投資於核心累積基金。

(2) 當成員年齡介乎50至64歲，所有現有累算權益及未來投資將會按照「預設投資策略」降低風險
列表中核心累積基金與65歲後基金之間的配置百分比進行投資(參照以下圖2)。現有累算權益
和未來投資將會自動按上文所述執行降低風險安排。

(3) 當成員年屆64歲，所有現有累算權益和未來投資將會投資於65歲後基金。

(4) 若有關成員於2017年4月1日前已年屆60歲，除非該成員已給予特定投資指示（定義見下文「F節 
– 有關投資指示的規則和程序」），否則該成員之累算權益（包括未來投資）將按照緊接2017年3

月31日的相同方式投資。

(5) 若成員已離世，除非信託人收到所需的死亡證明文件，否則降低風險將會繼續。如降低風險於
成員離世及信託人收到所需的死亡證明文件期間發生及完成，此降低風險不會還原，雖然降
低風險可因應成員的離世而停止。

(6) 若信託人並不獲悉有關成員的完整出生日期：

(i) 若只獲悉出生年份和月份，每年降低風險安排將會於出生月份的最後曆日或倘若該最後曆
日並非交易日，則於下一個交易日進行。

(ii) 若只獲悉出生年份，每年降低風險安排將會於每年的最後曆日或倘若該最後曆日並非交易
日，則於下一個交易日進行。

(iii) 若完全無法獲悉出生日期資料，成員的累算權益將會全部投資於65歲後基金，而不會進行
降低風險安排。

圖2：「預設投資策略」降低風險列表

年齡 核心累積基金 65歲後基金
50以下 100.0% 0.0%

50 93.3% 6.7%
51 86.7% 13.3%
52 80.0% 20.0%
53 73.3% 26.7%
54 66.7% 33.3%
55 60.0% 40.0%
56 53.3% 46.7%
57 46.7% 53.3%
58 40.0% 60.0%
59 33.3% 66.7%
60 26.7% 73.3%
61 20.0% 80.0%
62 13.3% 86.7%
63 6.7% 93.3%

64及以上 0.0% 100.0%

注意：  上表列明在每年降低風險一刻時所採用於核心累積基金與65歲後基金之間的配置，
一年當中「預設投資策略」組合內核心累積基金與65歲後基金的比例或會因市場波
動而有所不同。



– 5 –

 (c) 核心累積基金與65歲後基金的費用及實付開支

核心累積基金與65歲後基金於一天內就服務而支付的款項總額不得超過每日收費率上限，即此等
預設投資策略基金各自的資產淨值年率0.75%除以該年度日數。此項服務付款總額包括但不限於
就相關滙豐集成信託計劃及預設投資策略基金的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以及緊貼指數集體投資
計劃的信託人、行政管理人、營辦人、投資經理及各方任何獲授權代表所提供的服務而已支付或
應付的費用，而該等費用乃按各預設投資策略基金及其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以及緊貼指數集體
投資計劃各自的資產淨值的某一百分比計算，惟並不包括由各預設投資策略基金及其相關核准匯
集投資基金及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各自引起的任何實付開支。

就為信託人履行提供與預設投資策略基金有關的服務的職責而招致的經常性實付開支，並據此向
各預設投資策略基金、或投資於各預設投資策略基金的計劃成員所收取或施加的所有付款的全年
總額，不得超逾各預設投資策略基金的資產淨值的0.2%。就此而言，實付開支包括，例如：年度
核數費用、經常性活動所產生的印刷或郵寄費用（例如：發出周年權益報表）、經常性的法律及專
業費用、基金保管費（該等費用通常並非按資產淨值的某一百分比計算）、經常性投資於預設投資
策略基金所招致的交易費（包括，例如：購入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及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的
費用），及預設投資策略基金的年度法定收費（例如：補償基金徵費，如適用）。

成員應注意，因應非經常性實付開支，或會向核心累積基金與65歲後基金收取或施加，而且該等
收費不受上文所述的法例收費上限所限制。

 (d) 有關「預設投資策略」的主要風險

成員務請留意，「預設投資策略」面臨若干風險及限制，包括：

  (1) 策略的限制

   (i) 年齡乃決定「預設投資策略」資產配置的唯一因素

「預設投資策略」並不考慮年齡以外的其他因素，例如：市場及經濟環境或成員的個人狀況。

   (ii) 預定資產配置

核心累積基金及65歲後基金必須一直跟從較高風險資產與較低風險資產之間的指定配置。
該等指定投資比例將會限制核心累積基金及65歲後基金的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及緊貼指
數集體投資計劃的投資經理因應突如其來的市場波動而調整資產配置的能力。

   (iii) 每年在核心累積基金及65歲後基金之間降低風險安排

成員必須注意，不論當時市況如何，每名有關成員的降低風險安排一般於成員的生日執行。
降低風險安排乃自動運作，並不會考慮成員希望採納能夠把握市場升幅或避過市場下跌的
策略的意願。

   (iv) 核心累積基金及65歲後基金內部可能重新調整比重

為了維持核心累積基金與65歲後基金內各自的較高風險資產及較低風險資產之間的指定配
置，核心累積基金與65歲後基金各自的投資比重或須持續地重新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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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 額外交易費用

由於(a)可能須重新調整資產的比重，及(b)降低風險過程中每年為成員重新分配累算權益，
「預設投資策略」所招致的交易費用可能會較配置較穩定的基金╱策略為多。

  (2) 有關「預設投資策略」的一般投資風險

「預設投資策略」雖然屬法定安排，但並不保證可獲退還資本或錄得正面投資回報。成員必須注
意，投資於預設投資策略基金的「預設投資策略」須承擔適用於混合資產基金的一般投資風險。

  (3) 提前提取權益及轉換的風險

由於「預設投資策略」是考慮到長遠平衡風險與預計回報而設立，並假設成員在65歲退休，一旦
停止策略（例如透過提前提取累算權益或轉換至其他基金）將會影響該項平衡。

  (4) 對64歲後仍保留權益於「預設投資策略」的成員的影響

65歲後基金持有約20%的資產於較高風險資產，未必適合所有64歲以上的成員。

 (e) 預設投資策略基金的基金表現的資料

預設投資策略基金的基金表現將刊載於基金概覽（其中一期將隨周年權益報表發送），成員可瀏覽
滙豐強積金網站www.hsbc.com.hk/mpf或致電滙豐強積金僱主熱線╱滙豐強積金成員熱線索取資
料。成員亦可於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網站 www.mpfa.org.hk取得基金表現資料。

B. 現有預設基金和「預設投資策略」之概要

現有預設基金和「預設投資策略」的特點表列如下以供參考：

現有預設基金
由核心累積基金與65歲後基金組成 

而作出降低風險安排的「預設投資策略」
名稱 強積金保守基金 核心累積基金 65歲後基金
基金類別 貨幣市場基金 混合資產基金 – 環球 混合資產基金 – 環球
降低風險特點 無 有 有
總基金管理費 資產淨值年率0.79% 資產淨值年率0.75% 資產淨值年率0.75%

每日收費上限 無 有 有
風險* 低 中度 低
保證特點 無 無 無

*  風險級數由營辦人及信託人基於價格波動的程度、資產分布及流動性等因素而評定。風險級數只
供參考之用並會定時覆核。

有關現有預設基金和「預設投資策略」的主要特點之詳細資料，請參閱滙豐集成信託計劃的主要推銷
刊物（或聯絡信託人或致電滙豐強積金僱主熱線╱滙豐強積金成員熱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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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對在「預設投資策略」實施當日或之後設立的新賬戶及既有賬戶的影響

 (a) 對2017年4月1日當日或之後設立的賬戶的影響

成員於2017年4月1日當日或之後加入有關滙豐集成信託計劃或在有關滙豐集成信託計劃內設立新
賬戶時，都會有機會為其未來投資作出特定投資指示（定義見下文「F節 – 有關投資指示的規則和
程序」）。若成員在要求加入有關滙豐集成信託計劃或在有關滙豐集成信託計劃內設立新賬戶時未
有或不希望向信託人遞交特定投資指示，信託人會將成員的任何未來投資按「預設投資策略」作出
投資。

 (b) 對2017年4月1日之前設立的賬戶的影響

既有賬戶須遵從特別規則，這些規則只適用於2017年4月1日當日未滿或在當日才年屆60歲的成員。

(1) 基於成員從無作出投資指示，而導致成員的既有賬戶內的所有累算權益均投資於現有預設基
金（稱為「預設投資安排賬戶」）：

在決定是否將預設投資安排賬戶的累算權益轉移至「預設投資策略」時，將須遵從特別規則及
安排。若閣下的既有賬戶被視作預設投資安排賬戶，閣下將會收到一份稱為預設投資策略重
新投資通知書的通知，說明對閣下既有賬戶的影響，並給予閣下機會在累算權益投資於「預設
投資策略」之前向信託人作出特定投資指示。

有關安排的詳情，成員應參閱預設投資策略重新投資通知書。

(2) 對於成員的既有賬戶於2017年3月31日存在以下情況：

(i) 該賬戶的部分累算權益投資於現有預設基金（基於沒有為這部分的累算權益作出有效的投
資指示）；或

(ii) 於計劃重組後，該賬戶的全部累算權益投資於現有預設基金以外的成分基金，而該既有賬
戶的全部或任何累算權益乃轉移自重組過程中另一項註冊計劃的既有賬戶，此項轉移為強
制性公積金計劃條例第34B (5)條下經積金局同意所准許，

除非信託人收到任何特定投資指示（定義見下文「F節 – 有關投資指示的規則和程序」），否則該
成員的累算權益及於2017年4月1日或以後向該既有賬戶支付的未來投資將會按緊接2017年3月
31日的相同方式投資。

(3) 對於成員的既有賬戶於2017年3月31日，基於任何原因（例如：更改投資指示、累算權益乃轉移
自同一滙豐集成信託計劃的另一個賬戶）而導致所有的累算權益投資於現有預設基金以外的成
分基金，及從無為此既有賬戶的未來投資作出投資指示，除非信託人收到任何特定投資指示，
否則該成員的累算權益將會按緊接2017年3月31日的相同方式投資而於2017年4月1日或以後向
該既有賬戶支付的未來投資將會按照「預設投資策略」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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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適用於透過「預設投資策略」所作投資的規則及程序

 (a) 基金選擇組合

成員若於2017年4月1日當日或之後加入有關滙豐集成信託計劃或於有關滙豐集成信託計劃設立新
賬戶，可選擇將其未來投資投資於：

(1) 「預設投資策略」；或

(2) 從主要推銷刊物第二部分：基金結構中「成分基金說明」之分節下成分基金名單（包括作為單獨
投資的核心累積基金與65歲後基金）自行選擇一項或多項成分基金並根據選定的相關基金的指
定配置百分比投資。

成員應注意，若其選擇核心累積基金及╱或65歲後基金作為單獨投資，該等投資╱權益將不會遵
從降低風險程序。若成員的累算權益乃投資於以下任何組合：(i)核心累積基金及╱或65歲後基金
作為單獨投資，及(ii)預設投資策略（不論為預設或按成員的特定投資指示），按(i)投資的累算權益
將不會遵從降低風險程序，而按(ii)投資的累算權益將會遵從降低風險程序。就此，成員必須注意
適用於(i)及(ii)的累算權益的不同行政安排。特別是當作出投資指示時，成員必須指明其指示是與
哪個權益部分（即(i)還是(ii））有關。

 (b) 轉入╱轉出「預設投資策略」

成員可隨時按滙豐集成信託計劃規則轉入或轉出「預設投資策略」。成員不可只轉換部分「預設投
資策略」（例如：成員不可選擇將未來投資投資於「預設投資策略」，而將現有累算權益投資於「預設
投資策略」以外，反之亦然）。然而，成員應緊記「預設投資策略」是以該策略作為長線投資安排為
目的而所設計的。如有關成員的現有投資乃投資於「預設投資策略」，必須選擇將現有累算權益及
未來投資一併透過遞交特定投資指示選擇投資於「預設投資策略」以外，方可轉出「預設投資策
略」。反之，若有關成員希望轉入「預設投資策略」，則必須選擇將現有累算權益及未來投資一併投
資於「預設投資策略」。

為免混淆，如成員未有投資於「預設投資策略」而更改現有投資的投資選擇，有關更改將只更改現
有投資的投資選擇而非未來投資。

E. 每年降低風險的規則和程序

為達致降低風險目的，「預設投資策略」將會按年調整資產配置，逐步將投資由「預設投資策略」下的
核心累積基金轉移至65歲後基金。除本節所載的情況外，現有累算權益及未來投資將會在每年成員
生日，按照上文圖2所示「預設投資策略」降低風險列表所載的配置百分比，在核心累積基金與65歲後
基金之間自動轉換。倘若：

(a) 成員生日當日並非交易日，投資將會順延至下一個交易日進行；或

(b) 成員生日為2月29日，而有關年度並非閏年，則投資將會順延至3月1日或若成員生日當日非交易日
則於下一個交易日進行。

如成員生日當日有任何特殊情況（例如：停市或暫停交易）導致投資未能於當日進行，相關投資轉移
將順延至下一個交易日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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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項或多項特定指示（包括但不限於認購、贖回或調配指示）於有關成員每年降低風險之前或當日
收到並於上述日期處理，則每年降低風險的安排或會延遲，並只會在此等特定指示辦妥後執行，惟
無論如何，每年降低風險的安排將於實際可行情況下盡快執行。為免混淆，如有關指示為轉出「預設
投資策略」（例如：更改現有投資的投資選擇的指示或提取指示），而有關指示於降低風險的安排執行
前提出並辦妥，除非有關成員重新轉入「預設投資策略」，否則降低風險的安排不會執行。無論如何，
有關特定指示將於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理局網頁內「受託人服務比較平台」所載的相關期限辦妥。

成員必須注意，若成員選擇以核心累積基金或65歲後基金作為單獨投資（不屬於「預設投資策略」的
一部分），則上述降低風險的安排並不適用。

F. 有關投資指示的規則和程序

特定投資指示指：

(a) 隨著下段(b)，特定投資指示必須為符合以下條件的投資指示

(1) 每項投資分布百分比必須為整數（例如：須為50%而非50.5%）；及

(2) 投資分布的總和必須為100%；及

(3) （書面）指示必須妥為簽署，且簽名必須與之前遞交予信託人的式樣相同；或

(b) 如有關指示為轉入「預設投資策略」，則該指示為選擇把100%的現有累算權益及未來投資轉入「預
設投資策略」；或

(c) 由成員確認（可經由投資選擇表格、個人網上理財或互動式話音回應系統）的現有累算權益及╱或
未來投資的投資安排。

任何投資選擇的揀選、更改投資選擇或調配指示必須符合特定投資指示的條件。

特定投資指示適用於所有供款類別，包括但不限於僱主強制性及自願性供款、僱員強制性及自願性
供款及靈活供款。

倘成員參加計劃或設立新賬戶時選擇上文「D節 – 適用於透過「預設投資策略」所作投資的規則及程
序」的(a)(2)，則所選之任何成分基金之最低投資配置必須符合特定投資指示之規定。倘相關投資指
示並不符合該等規定或如成員並未給予任何投資指示，則相關指示會被視作無效，而全數未來投資
將投資於「預設投資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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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其他修訂

 (a) 若干成分基金作出的修訂

誠如閣下所知，自2016年10月1日起，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下的平穩增長基金及靈活管理基金以
及滙豐強積金自選計劃下的自選平穩增長基金（合稱「有關成分基金」）的基金管理費已調低至其
各自資產淨值年率的0.75%。請參閱以下詳情：

成分基金

基金管理費 

（按資產淨值年率的百分比計算）

供款賬戶 個人賬戶

2016年 

10月1日前的 

收費率 現行收費率

2016年 

10月1日前的 

收費率 現行收費率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平穩增長基金 1.65% 0.75% 1.35% 0.75%

靈活管理基金 1.45% 0.75% 1.10% 0.75%

滙豐強積金自選計劃

自選平穩增長基金 0.79% 0.75% 0.79% 0.75%

此外，就「預設投資策略」而言，有關滙豐集成信託計劃將作出以下成分基金修訂：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 轉換現有平穩增長基金：
(a) 更名為核心累積基金，及
(b) 更改其投資目標及資產配置以成為核心累積基金；及

• 轉換現有靈活管理基金：
(a) 更名為65歲後基金，及
(b) 更改其投資目標及資產配置以成為65歲後基金

滙豐強積金自選計劃 • 轉換現有自選平穩增長基金：
(a) 更名為核心累積基金，及
(b) 更改其投資目標及資產配置以成為核心累積基金；及

• 設立一個符合65歲後基金要求的新成分基金

成分基金修訂將自生效日期起生效。由於有關成分基金的資產配置與核心累積基金及65歲後基金
的資產配置相似，因此已就預設投資策略確認將轉換有關成分基金。由於成分基金修訂不僅有助
於簡化滙豐集成信託計劃的投資選擇及維持與營運，因此，信託人認為成分基金修訂符合成員的
利益。這亦有助於提升營運效率。此外，成分基金修訂亦有助於精簡我們的產品。

若參與僱主及成員不希望跟隨成分基金修訂，他╱她可向信託人遞交申請把現有結餘自有關成分
基金轉出及╱或更改現有投資分布而達致未來投資（就成員而言）及儲備賬戶的結餘（就參與僱主）
而言不會投資於有關成分基金。任何此類更改指示將會如常處理，並不受限於任何提取條款、限
制、費用或罰款。參與僱主及成員作出任何決定前，務請細閱滙豐集成信託計劃及成分基金的條
款及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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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 成分基金修訂詳情

有關成分基金的投資目標及資產配置更改如下：

成分基金 成分基金的現有的投資目標及
股票╱債務證券的資產配置

成分基金於「預設投資策略」生
效日期推出後的投資目標及股
票╱債務證券的資產配置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平穩增長基金（將更名並轉換為
核心累積基金）

投資目標
• 獲取中期資本增值，同時把
波幅保持在中至低的水平

投資目標
• 透過環球分散方式投資為成
員提供資本增值

資產配置
• 股票：35-65%

• 存款、債務證券及其他投
資：其餘資產

資產配置
• 較高風險資產（一般指股票
或類似投資）：55-65%

• 較低風險資產（一般指環球
債券及貨幣市場工具）：其餘
資產

靈活管理基金（將更名並轉換為
65歲後基金）

投資目標
• 在中至長期獲取平穩的回
報，而相對於傳統的混合資
產基金，可能把波幅及下跌
風險保持在較低的水平

投資目標
• 透過環球分散方式投資為成
員的退休儲蓄提供穩定增值

資產配置
• 環球股票：0-35%

• 環球債券及債務證券：65-

90%

• 港元短期債務證券及存款：
0-35%

資產配置
• 較高風險資產（一般指股票
或類似投資）：15-25%

• 較低風險資產（一般指環球
債券及貨幣市場工具）：其餘
資產

滙豐強積金自選計劃
自選平穩增長基金（將更名並轉
換為核心累積基金）

投資目標
• 獲取中期資本增值，同時把
波幅保持在中至低的水平

投資目標
• 透過環球分散方式投資為成
員提供資本增長

資產配置
• 股票：35-65%

• 存款、債務證券及其他投
資：其餘資產

資產配置
• 較高風險資產（一般指股票
或類似投資）：55-65%

• 較低風險資產（一般指環球
債券及貨幣市場工具）：其餘
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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緊隨成分基金修訂：

– 核心累積基金（由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下的平穩增長基金╱滙豐強積金自選計劃下的自選平穩
增長基金更名並轉換而成）的目標旨在達至跟適用於核心累積基金的參考組合相應的回報，及

– 65歲後基金（由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下的靈活管理基金更名並轉換而成）的目標旨在達至跟適
用於65歲後基金的參考組合相應的回報。

核心累積基金及65歲後基金的參考組合將刊載於基金概覽（其中一期將隨周年權益報表發送）。有
關成分基金的風險級數將維持不變，即核心累積基金的風險級數為中度而65歲後基金的風險級數
為低。

 (c) 核心累積基金與65歲後基金的基金管理費

核心累積基金與65歲後基金的基金管理費將跟現行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下的平穩增長基金及靈
活管理基金及滙豐強積金自選計劃下的自選平穩增長基金的基金管理費維持不變，詳情如下：

成分基金

基金管理費 

（按資產淨值年率的百分比計算）
供款賬戶 個人賬戶

於「預設投資策略」生效日期推
出後的收費率

於「預設投資策略」生效日期推
出後的收費率

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
核心累積基金 0.75% 0.75%

65歲後基金 0.75% 0.75%

滙豐強積金自選計劃
核心累積基金 0.75% 0.75%

65歲後基金 0.75% 0.75%

核心累積基金與65歲後基金的基金管理費受法例監管，不得超過每日收費率上限，即各自的資產
淨值年率0.75%除以該年度日數，而該等費用適用於各預設投資策略基金及其相關核准匯集投資
基金以及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核心累積基金與65歲後基金及其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以及緊
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的基金管理費收費分布如下：

應付的費用*： 「預設投資策略」於生效日期推出後的收費率，按核心累積基金及65歲後基金或其
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以及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如適用）的資產淨值年率的
百分比計算

投資經理 0.22%

營辦人 0.05%

行政管理人 0.41%

信託人 0.07%

* 應付的費用指向各成分基金及╱或其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以及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支付
的基金管理費（如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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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 核准匯集投資基金的修訂

由於成分基金修訂，有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將作出若干修訂，載列如下：

  (1) 就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而言

– HSBC MPF ‘A’ – Stable Growth Fund為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下的平穩增長基金的核准匯集投
資基金，將更名並轉換為HSBC MPF ‘A’ – Core Accumulation Fund；

– HSBC MPF ‘A’ – Flexi-Managed Fund為滙豐強積金智選計劃下的靈活管理基金的核准匯集
投資基金，將更名並轉換為HSBC MPF ‘A’ – Age 65 Plus Fund。

上述轉換將更改該等核准匯集投資基金的投資目標及策略，以促進平穩增長基金及靈活管理
基金於「預設投資策略」於生效日期時符合上表所載的資產配置要求。為促進轉換，於生效日
期前，該等核准匯集投資基金的投資顧問可對投資組合進行若干調整，從而該等核准匯集投
資基金將根據強積金條例的規定，自生效日期起按照核心累積基金及65歲後基金的投資配置
策略進行投資。

  (2) 就滙豐強積金自選計劃而言

現時，滙豐強積金自選計劃下的自選平穩增長基金乃投資於HSBC MPF ‘A’ – VC Stable Growth 

Fund。然而，為促進此成分基金的修訂，自選平穩增長基金於HSBC MPF ‘A’ – VC Stable 

Growth持有的資產將會被贖回及贖回款項將用於認購HSBC MPF ‘A’ – Core Accumulation Fund

（由HSBC MPF ‘A’ – Stable Growth Fund更名並轉換）的單位。贖回及認購均將於生效日期進行。
因此，自生效日期起，自選平穩增長基金將100%投資於HSBC MPF ‘A’ – Core Accumulation 

Fund（由HSBC MPF ‘A’ – Stable Growth Fund更名並轉換）。

相關成分基金所投資的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的投資經理將會維持不變。

H. 索取進一步資料的途徑

成員可致電滙豐強積金僱主熱線(852) 2583 8033或滙豐強積金成員熱線(852) 3128 0128索取有關「預
設投資策略」的資料。

我們將刊發主要推銷刊物的補充文件，以反映本通知書所載的「預設投資策略」的特點。主要推銷刊
物及其補充文件將透過滙豐強積金網站www.hsbc.com.hk/mpf發放，閣下亦可致電滙豐強積金僱主
熱線或滙豐強積金成員熱線索取。

同樣，有關集成信託契約亦將予以修訂以涵蓋「預設投資策略」的特點。所有參與僱主及成員均有權
享有有關集成信託契約及其修訂的權益並受其條文約束。有關所作出的所有更改的詳情，請參閱有
關集成信託契約及其修訂。當時有效的集成信託契約及更改契約副本可於辦公時間內在行政管理人
辦事處免費查閱及╱或以每份港幣500元的費用向行政管理人索取。

由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及HSBC Provident Fund Trustee (Hong Kong) Limited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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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核心累積基金

投資目標：核心累積基金的投資目標是透過環球分散方式投資為成員提供資本增值。

投資結構：核心累積基金將投資於一項核准匯集投資基金（HSBC MPF ‘A’ – Core Accumulation Fund），
從而再投資於一般規例准許的兩項或以上的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及╱或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請
參考以下的產品結構圖所展示的核心累積基金的基金結構：

核心累積基金

核准匯集投資基金

聯接基金

投資經理：滙豐投資
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HSBC MPF ‘A’ – Core
Accumulation Fund

較高風險資產的核准匯集投資
基金╱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

較低風險資產的核准匯集投資
基金╱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

由滙豐集團的成員公司和
滙豐集團以外的公司管理

投 資 策 略：HSBC MPF ‘A’ – Core Accumulation Fund採 取 主 動 投 資 策 略，讓 HSBC MPF ‘A’ – Core 

Accumulation Fund的投資顧問因應市場環境的各種因素，並在沒違犯此部分「資產分布」分段中的限制
的情況下，負責並依其酌情釐定的比重分配資產至不同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及╱或緊貼指數集體投
資計劃，為 HSBC MPF ‘A’ – Core Accumulation Fund的單位持有人爭取最大利益。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
金及╱或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可受主動管理，或透過指數採用被動式管理策略。投資顧問於相關集
體投資計劃採取的投資策略並不受任何限制。HSBC MPF ‘A’ – Core Accumulation Fund所投資的相關核
准匯集投資基金及╱或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的投資顧問可委任一名或以上副投資顧問，管理相關核
准匯集投資基金的投資事宜，而該等副投資顧問可包括滙豐集團的成員公司和滙豐集團以外的公司。

資產分布：通過相關投資，核心累積基金的大約60%的資產淨值將投資於較高風險資產（如環球股票），
並將其餘資產投資於較低風險資產（如環球債券及貨幣市場工具）。風險較高資產的資產分布或會因股
票及債券市場的價格走勢而在55%至65%之間浮動。

地理分布：核心累積基金的投資分布不限於特定的國家或貨幣。

金融期貨合約、期權合約及證券借貸：核心累積基金不會參與證券借貸買賣、金融期貨及期權買賣或
簽訂回購協議。

為著有效的組合管理，核心累積基金持有的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的組合或會認購金融期貨合約及金
融期權合約（直接由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認購並只用作對沖的目的），亦可參與證券借貸、簽訂回購
協議及投資於一般法例及規定准許的其他投資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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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元比重：核心累積基金將按一般規例的規定透過投資於HSBC MPF ‘A’ – Core Accumulation Fund，維
持不少於30%的港元比重。

風險及風險回報狀況：投資於核心累積基金將受市場波動和投資風險影響，特別是投資環球債券和股
票所附帶的風險。

核心累積基金的風險級數屬中度。風險級數乃經營辦人及信託人基於價格波動的程度、資產分布及流
動性等因素後決定。風險級數僅作參考之用，並會定期檢討。核心累積基金旨在達至與核心累積基金
參考組合相應的回報。

65歲後基金

投資目標：65歲後基金的投資目標是透過環球分散方式投資，為成員的退休儲蓄提供平穩的增長。

投資結構：65歲後基金將投資於一項核准匯集投資基金（HSBC MPF ‘A’ – Age 65 Plus Fund），從而再投
資於一般規例准許的兩項或以上的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及╱或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請參考以下
的產品結構圖所展示的65歲後基金的基金結構：

65歲後基金

核准匯集投資基金

聯接基金

投資經理：滙豐投資
基金（香港）有限公司

HSBC MPF ‘A’
– Age 65 Plus Fund

較高風險資產的核准匯集投資
基金╱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

較低風險資產的核准匯集投資
基金╱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

由滙豐集團的成員公司和
滙豐集團以外的公司管理

投資策略：HSBC MPF ‘A’ – Age 65 Plus Fund採取主動投資策略，讓 HSBC MPF ‘A’ – Age 65 Plus Fund的
投資顧問因應市場環境的各種因素，並在沒違犯此部分「資產分布」分段中的限制的情況下，負責並依
其酌情釐定的比重分配資產至不同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及╱或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劃，為 HSBC MPF 

‘A’ – Age 65 Plus Fund的單位持有人爭取最大利益。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及╱或緊貼指數集體投資計
劃可受主動管理，或透過指數採用被動式管理策略。投資顧問於相關集體投資計劃採取的投資策略並
不受任何限制。HSBC MPF ‘A’ – Age 65 Plus Fund所投資的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及╱或緊貼指數集體
投資計劃的投資顧問可委任一名或以上副投資顧問，管理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的投資事宜，而該等
副投資顧問可包括滙豐集團的成員公司和滙豐集團以外的公司。

資產分布：通過相關投資，65歲後基金的大約20%的資產淨值將投資於較高風險資產（如環球股票），並
將其餘資產投資於較低風險資產（如環球債券及貨幣市場工具）。風險較高資產的資產分布或會因股票
及債券市場的價格走勢而在15%至25%之間浮動。

地理分布：65歲後基金的投資分布不限於特定的國家或貨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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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期貨合約、期權合約及證券借貸：65歲後基金不會參與證券借貸買賣、金融期貨及期權買賣或簽
訂回購協議。

為著有效的組合管理，65歲後基金持有的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的組合或會認購金融期貨合約及金融
期權合約（直接由相關核准匯集投資基金認購並只用作對沖的目的），亦可參與證券借貸、簽訂回購協
議及投資於一般法例及規定准許的其他投資工具。

港元比重：65歲後基金將按一般規例的規定透過投資於HSBC MPF ‘A’ – Age 65 Plus Fund，維持不少於
30%的港元比重。

風險及風險回報狀況：投資於65歲後基金將受市場波動和投資風險影響，特別是投資環球債券和股票
所附帶的風險。

65歲後基金的風險級數屬低。風險級數乃經營辦人及信託人基於價格波動的程度、資產分布及流動性
等因素後決定。風險級數僅作參考之用，並會定期檢討。65歲後基金旨在達至與65歲後基金參考組合相
應的回報。

由香港上海滙豐銀行有限公司及HSBC Provident Fund Trustee (Hong Kong) Limited刊發

注意：投資涉及風險。往績不能作為未來表現的指標。金融工具（尤其是股票及股份）之價值及任何來自
此類金融工具之收入均可跌可升。有關詳情，包括產品特點及所涉及的風險，請參閱相關「主要推銷刊
物」。


